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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以来，专利权人的实施意愿成为这一新制度能否落实落地的关键所在。企业作为专利权人的主要群体之一，其对专利开放许可的实施意愿成为学界研究重点。采用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和技术接受（TAM）相结合构建结构方程，基于604份针对广东省专利密集型企业的问卷结果，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探讨广东省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技术因素层面，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相对优势提高了企业对制度的易用性和有用性的感知，同时新制度与企业现有资源的兼容性越好，企业的实施意愿越强；在组织因素方面，企业组织规模和组织战略规划对实施意愿有正向影响，而组织中高层支持对实施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小；在环境因素方面，行业竞争压力和政府支持是关键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建议进一步细化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合同条款以及许可费用的规定，完善智能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同时将提升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工作融入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计划，提高中小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营造良好的实施环境和氛围，提高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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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 patent licensing system, the willingness of patent holders to enforce their rights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new system. As one of the primary groups of patent holders, the willingness of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open patent licensing system has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Employing a combined approach using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 framework and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ased on data from a survey of 604 patent-intensive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nterprises' willingness to adopt open patent licensing system from the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t the technical level,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of the open patent licensing system enhance enterprises' perception of its ease of use and usefulness. Meanwhile, the better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new system with a company's existing resources, the stronger the company's willingness to implement it.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e size of an enterprise and its strategic planning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its willingness to implement the system, whereas support from middle and senior management has a relatively smaller influence.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dustry competition pressure and government support are the key determina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refine the declarations, contract terms, and licensing fee provisions related to open patent licensing,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s. Additionally, efforts to improve enterprises' willingness to adopt LOR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cultivation programs, with the goal of increasing the willing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adopt the system, creating a supportive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raising soci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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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3 年年底，中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发明专利有效量为401.5万件[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专利的产业化率仅为 39.6%[2]。这说明，虽然中国专利储备丰富，但专利的整体转移转化效率仍然相对较低，存在大量尚未转化的专利资源。为提升专利转移转化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于2021年正式引入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该制度允许专利权利人自愿声明，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以声明中规定的价格和条件将专利许可给他人使用。这一创新性的专利许可制度实现了从传统的“一对一”向 “一对多”模式转变，有利于促进专利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提升谈判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专利的转化和应用水平。
自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以来，专利权人的实施意愿高低成为这一新制度能否落实落地的关键所在，而企业是专利权人的主要群体之一，其对专利开放许可的实施意愿也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作为创新能力连续8年排名全国首位的创新大省，广东省成为《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方案》设置的首批试点省份之一[3]。2022年7月，广东省专利开放许可信息平台——广东省专利开放许可试点专区正式上线。笔者对平台上公告进行开放许可的专利统计发现，截至2024年 1月29日，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共2 553件，其中高校有1 530项，科研院所有380件，国有企业有321件。可见，广东省实施专利开放许可的专利权人以高校为主，占所有开放许可专利数量的60%以上；而国有企业开放许可专利数量占比为12.6%，其他类型企业的占比则更低。这些数据也印证了国家知识产权局[4]的调查结论，即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专利权人相比，企业愿意通过开放许可的方式对专利进行转化实施的比例较低。在这种背景下，为使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促进广东省专利的转移转化，有必要对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甄别可能影响广东省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不仅能为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在广东省的落实落地提供政策依据，更有助于推进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1 文献综述
国内对专利开放许可的阐述最早出现在文希凯[5]的研究中，尽管这一研究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在2015年第四次《专利法》修改草案提出引入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后，相关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当前，专利开放许可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关于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法律性质的研究
对专利开放许可的法律性质，学术界存在几种主要观点。首先，有学者持自愿说，认为专利开放许可是当事人意志的体现，是自愿许可，属于普通许可的一种[6]。其次，有观点认为是强制，强调专利开放许可与普通专利许可的差别在于专利权人无法自行选择被许可人，并且专利开放许可享有公权力的保证，对专利开放许可实施中发生的纠纷，公权力也可以介入参与解决。因此，罗蓉蓉等[7] 、许波[8]指出专利开放许可是一种非自愿许可。刘强[9] 、李文江等[10]学者则提出折中说，认为专利开放许可是一种介于普通许可与强制许可之间的折中形式，两种性质兼具。
1.2 探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价值的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专利开放许可的制度价值进行了探讨。一是从促进专利技术转移转化的视角。王素娟等[11]、倪加洲[12]认为与其他专利许可模式比较，专利开放许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可以增加专利权人的收益。易继明[13]指出，专利开放许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知识共享的理念以及时下推动共享经济的公共政策都有契合之处，对专利技术转移转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二是从完善专利法律制度体系的视角。黄运康[14]认为现代专利法律制度经历了一个从保护到运用的转变过程，开放许可遵循合同自由原则，符合合同正义理念和追求效率的目标，这正顺应了现代专利法的发展方向，对推动中国专利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价值。
1.3 对专利开放许可的立法建议和法律解读
许多学者对《专利法》修改草案中的专利开放许可提案给出了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专利开放许可如何确定使用费（如刘强[15]），在开放许可期间，专利权人是否可以就该专利实施独占或者排他许可（如张洋[16]），专利权人在开放许可期间是否可以请求诉前临时禁令（如蔡元臻等[17]），是否应该对开放许可申请人实施专利维持费减免（如戚晓宇[18]、罗钢[19]） ，以及开放许可承诺是否可以撤销（如刘强[9]）等问题的研讨。2020年《专利法》最新修订通过后，有关学者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解读和建议主要包括：认为要促进开放许可制度发挥作用，应充分发挥专利行政部门的职能（如何培育等[20]）；或是建立“专利超市”以配套开放许可制度的实施（如豆洪青等[21]）；或者建立类似著作权管理组织的国家专利推动中心负责专利开放许可公告的发布（如罗莉[22]）。
1.4 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虽然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自1919年在英国和1931年在德国等国家实施以来已有数十年【1919年至今已经不止数十年了】，但国外多数文献将其与强制许可、普通许可等同起来进行讨论，针对该制度的专门性研究不多。在已经实行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国家，有关研究主要关注制度的实施效果。Rudyk[23]对德国专利局的专利开放许可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专利开放许可对于德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增加了专利权人的许可收入，另一方面削减了专利局的收入。对于尚未实施开放许可的国家和地区，有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引入该制度上。日本法学界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针对是否要引入开放许可制度多有讨论，澳大利亚政府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24]；欧洲专利局认为可以引入开放许可制度，并将其与强制许可制度一起作为实施专利技术的手段【补标著录持有该观点的原文献】。还有学者对开放许可平台的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构建网络平台集中管理开放许可的专利，能对专利技术的运用和实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并指出对开放许可合同进行标准化拟定和管理有利于许可的顺利进行[25]。也有中国学者对英、德两国专利开放许可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行考察，并得出英、德两国开放许可制度对于知识溢出的激励效应较为有限的结论[26]。
[bookmark: _Hlk156922117]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当前对专利开放许可的研究存在“三重三轻”：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重在探讨开放许可制度及其实施相关的法律问题，偏向于宏观层面的讨论，轻于探寻创新主体对开放许可的认知以及他们实施开放许可的意愿等管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即缺乏对微观层面实施主体的意愿和行为的深入研究。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有关研究大多是采用定性方法，缺乏从定量角度对开放许可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学科领域看，学者们重在运用法学理论分析开放许可的法律性质与制度价值，研究局限于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理论基础之上，跨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审视开放许可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以专利开放许可试点省份——广东省为例，探寻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期更深入、全面地理解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问题，找到影响企业实施意愿的因素及各因素的作用路径，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专利开放许可的实施政策提供证据支持。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其实施一项新制度的意愿受到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长期以来，学者们从创新扩散理论和制度理论两个层面对组织实施意愿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由罗杰斯 [27]提出，主张组织实施意愿通常会受到新制度特性的影响。这些特性主要包括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和可观察性。另一方面，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由学者 Selznick[28]提出，强调组织都处于制度环境中，组织实施意愿受制度因素影响。由此可见，创新扩散理论关注新制度的特性，而制度理论强调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的角色。为更全面地理解组织实施意愿，Tornatzky等[29]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TOE框架将影响组织实施意愿的因素分为技术、组织、环境3个维度。其中，技术因素指新制度固有的特性，如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等；组织因素指影响组织接纳新制度的内部特性，如企业中高层领导对接受新制度的态度、组织战略规划等；环境因素是指组织所处的外部大环境，包括政策法规、行业标准以及市场竞争等。TOE框架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分析组织实施意愿【什么的实施意愿？】的经典研究框架。为进一步深化TOE框架，Davis [30]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强调技术、组织和环境作为组织的外部变量，主要是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影响实施意愿。TAM模型在慕客空间、共享物流平台等领域广泛应用，为分析组织实施意愿提供了有效工具。
基于此，借鉴TOE框架中的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同时运用TAM模型中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作为中介变量，深入研究外部因素对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影响机制。
2.2研究假设
2.2.1 理论基础与核心变量界定  
基于 TOE 框架和 TAM 模型构建广东省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其中，将企业实施专利开放许可的感知有用性（以下简称“感知有用性”）与企业实施专利开放许可的感知易用性（以下简称“感知易用性”）作为核心变量，探讨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如何通过这两者影响企业专利开放许可的实施意愿。
具体而言，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指企业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操作简便性的认知，即企业对该制度是否易于理解和实施的主观评价；感知易用性【此处是感知有用性？】则指企业对该制度能够带来实际效益的认知，即企业认为该制度是否能够为其创造价值，如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等。在本研究中，感知易用性强调的是操作层面的难易程度，而感知有用性则聚焦于结果层面的效益感知。尽管这两者在内涵上有所区别，但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且感知易用性通常会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也就是说，当企业认为制度易于使用时，它们更可能感知该制度具有实际价值【依据是什么？补标著录持有该观点的原文】。另外，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实施意愿，它们还可能通过间接路径对实施意愿产生影响。
2.2.2技术因素假设
2022年2月至2022年4月对深圳和江门两地的部分企业【多少家企业？什么类型的企业？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进行了实地访谈，以了解企业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初步认识和关注点；此外，咨询了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和专利代理人，以获取更专业的见解。 调研结果显示，企业在考虑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时，主要关注该制度与传统许可制度的相对优势、与企业现有知识产权运营制度的兼容性，以及实施的复杂性。因此，从以下3个方面来分析影响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技术因素。
（1）相对优势。相对优势是指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相较于传统专利许可模式在效率、便捷性和成本节约等方面的优越性。传统许可模式依赖“一对一”谈判，流程繁琐且信息不对称，而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通过集中式平台整合专利技术，公开披露许可条件与费用，采用“一对多”的方式开展专利许可，使得企业能够更顺畅地获取技术资源，减少供需双方的沟通障碍，从而提升操作的便利性；同时，该制度通过减免专利费等降低行政管理费用并缩减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机会，进而增强了其实用价值。创新扩散理论认为，相对优势是推动创新采纳的核心因素【补标著录观点的文献来源】。因此，专利开放许可的上述特性直接改善了企业对制度的便利性评价（感知易用性）及其效益预期（感知有用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相对优势对感知易用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相对优势对感知有用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兼容性。兼容性指的是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与企业现有运营战略，特别是知识产权战略的契合程度。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创新与组织现有实践和需求的契合度越高，组织采纳创新的可能性越大【补著录文献】。因此，兼容性成为影响企业采纳专利开放许可的重要因素。
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许多企业希望通过更高效的制度盘活闲置专利并获取许可收益。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通过简化流程和降低交易成本满足了这一需求。尤其是在绿色技术和生命医学领域，一些企业更注重社会责任，倾向于通过专利开放许可促进技术的扩散和转移，以应对全球环境和健康挑战[31]。对于这些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与其战略目标高度契合，现有的组织文化和资源也为该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支持【有何体现？需补充】。这使得这些企业能够更轻松地将该制度融入现有运营体系，提升其感知易用性（即制度操作便捷）和感知有用性（即制度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实际价值）。然而，某些企业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专利技术保持市场的独占性，这些企业往往不愿将专利技术授权给他人，因此专利开放许可与其现有战略的兼容性较低。这种不匹配【指代不明，什么和什么的不匹配】导致企业认为制度难以融入现有体系，降低了感知易用性；同时，由于该制度与企业核心战略目标相冲突，企业可能认为其价值有限，进而影响感知有用性。总的来说，专利开放许可与企业战略的高度兼容能够促进其顺利实施，提高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基于这一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兼容性对感知易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兼容性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复杂性。复杂性是指企业在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时所面临的程序和操作上的困难程度，包括制度本身的规则、技术要求以及操作流程的繁琐性。有研究表明，创新制度的复杂性越高，组织采纳该制度的意愿越低[32]。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要求企业在公开平台上发布许可声明、确定许可费用，并处理许可后的潜在纠纷，这些环节相较于传统的“一对一”许可模式，引入了新的操作要求，而且可能面临未知的法律风险。在操作要求上，企业需要学习和适应新的许可流程，包括如何拟定开放许可声明、如何在平台上发布信息等。这些操作要求企业投入额外的时间和资源，从而增加了制度的感知难度。法律风险方面，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在许可费用确定、许可后的纠纷处理等方面存在法律不确定性，这可能使企业对该制度的适用性感到担忧，进一步提升了复杂性。复杂性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感知易用性。当企业认为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操作复杂时，其感知易用性会降低，从而削弱实施意愿；同时，复杂性还会影响企业的感知有用性，尽管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在理论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许可效率，但如果企业认为实施过程过于复杂，可能会质疑其实际效益，导致感知有用性下降[33]。
综上所述，复杂性通过增加操作要求和法律风险，显著影响企业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具体而言，制度的复杂性越高，企业越难掌握和操作该制度，从而降低感知易用性；同时，复杂性可能使企业对该制度的实际效益产生怀疑，进而降低感知有用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5：复杂性对感知易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6：复杂性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2.3 组织因素分析
组织方面的因素主要指企业的组织特性，包括组织规模、组织战略规划以及组织中高层支持。
（1） 组织规模。组织规模显著影响企业的专利实施意愿。根据Schikkewaert等[34]、卜红星[35]研究，组织规模大的企业往往拥有数量庞大的专利，每年的专利维护费会加重企业财务压力，因此它们更倾向于通过专利开放许可的形式达到消减年费、降低专利运营成本的目的。另外，组织规模大的企业社会责任感更强，企业文化更加包容开放，倾向于通过专利开放许可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同时树立企业形象。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7：组织规模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组织战略规划。组织战略规划是指企业能合理利用已有资源适应环境变化，通过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制定合适企业发展的战略，形成核心竞争力。目前，部分新产业的崛起会依靠专利开放许可作为抓手，通过专利开放许可形成有效的战略布局。例如，特斯拉为抢占传统汽车产业市场，通过开放专利技术降低行业进入壁垒，使更多厂商能够进入新能源汽车行列，从而与传统燃油汽车竞争[36]。因此，在共享经济的背景下，如果企业想通过专利布局规划扩大产业优势，它们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感知有用性就会增强[37]。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8：组织战略规划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组织中高层支持。企业实施新制度离不开中高层管理者的肯定和支持。由于专利开放许可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项目得不到中高层管理者肯定则无法启动；此外，中高层支持还体现在为职员提供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的培训，为攻克项目难关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38]。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9：组织中高层支持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4环境因素分析
TOE框架通常将潮流压力、竞争压力、强制压力、同行竞争、国家政策等视为重要因素。基于文献梳理发现，影响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竞争压力和政策支持。
（1） 竞争压力。竞争压力是指企业在市场中为争夺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而面临的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常常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新制度来应对竞争压力，以保持或提升自身的市场地位。专利开放许可作为一种创新的知识产权运营模式，能够加速新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从而帮助企业在新旧技术的市场争夺中取得竞争优势。例如，特斯拉公司在与传统汽车产业争夺市场时，积极推行专利开放许可策略，以促进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扩散，加速市场转型，进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地位[39]。【跟上文的例子重复】
根据Porter[40]的竞争战略理论，企业在面对竞争压力时，会寻求通过创新和战略调整来获得竞争优势。当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率先实施专利开放许可时，其他企业可能会面临技术扩散和市场份额流失的风险。这种竞争压力促使企业重新评估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潜在效益，从而提升对该制度的感知有用性。也就是说，竞争对手通过专利开放许可加速技术传播，可能导致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企业考虑采用类似策略以保持技术领先。另外，为防止竞争对手通过专利开放许可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或客户，企业可能认为实施该制度有助于巩固或扩大自身市场份额。因此，竞争压力使企业更倾向于认为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对其业务发展具有实际效益，从而增强感知有用性。
竞争压力不仅影响企业对专利开放许可的感知有用性，还直接影响其实施意愿。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往往被迫采取跟随战略或主动创新策略以应对竞争对手的行动 [41] 。当竞争对手成功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并从中获益时，其他企业可能被迫跟随，以避免在技术或市场上落后。还有企业也可能主动采用专利开放许可，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来抢占市场先机，特别是在技术快速更迭的行业中。Lieberman等[42]的研究发现，竞争压力是企业采纳新技术和新制度的重要驱动因素。因此，竞争压力对企业实施专利开放许可的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0：竞争压力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1：竞争压力对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政府支持。政府支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法律保障等政策工具对企业采纳新制度或技术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在企业实施专利开放许可的背景下，政府支持被认为是环境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有研究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能够提升企业对新制度的认可度并降低其采纳风险[43]。政府支持通过降低成本和风险，使企业更容易认识到该制度在盘活专利资产、获取许可收益或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价值。例如，政府提供的财政激励可以直接增加企业的预期收益，从而增强其感知有用性；此外，若政府通过政策明确支持专利开放许可，企业可能将其视为一种战略机会，进一步提升对制度效益的认知。政府支持不仅通过感知有用性间接影响企业行为，还直接推动其实施意愿。Dimaggio等[44]在环境压力理论中提出，政府的规范性压力会促使企业调整行为以符合外部期望。当政府出台明确的扶持政策时，企业可能因制度合法性或资源获取的需要而更积极地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基于上述分析，政府支持通过增强企业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信心和预期效益，显著影响其感知有用性和实施意愿。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2：政府支持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3：政府支持对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制度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5 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主要探讨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在企业实施专利开放许可中的作用。当企业认为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易于融入日常工作（即感知易用性较高）时，会因操作成本降低而更认同其对业务发展的价值（即感知有用性提升）。这一点符合 TAM 的核心观点，即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进一步地，感知有用性作为核心驱动力，直接增强企业实施该制度的意愿，因为决策者更看重实际效益[30]；同时，感知易用性也能直接作用于实施意愿，因为程序简便本身就降低了采纳门槛。例如，若决策者认为该制度操作不复杂，便更倾向于认可其作用并推动实施。基于上述分析，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不仅相互关联，还共同影响实施意愿。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4：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5：感知有用性对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6：感知易用性对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概念模型构建
[bookmark: _Hlk146385034]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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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
3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3.1数据收集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调查对象主要为广东地区的专利密集型企业。由于问卷的专业性较强，调查对象被选定为企业内部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的专利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以及中高层管理者等。问卷数据收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法。线上通过网络邀请的形式填写，限制同一登录账号只能作答一次，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为确保受邀的被调查者符合调查条件，当职务项选择“没有专业知识的其他职员”时，问卷填写终止；同时，为进一步提高问卷数据的质量，在问卷星平台设置严格的筛选原则，排除了3种无效问卷：一是答题时间低于2 min的问卷；二是整份问卷中所有选项均一致的问卷；三是出现前后矛盾选择的问卷。网络问卷回收后再进行逐份人工筛选，排除了选项呈现规律性的问卷，得到最后的有效答卷。线下问卷通过走访企业，直接邀请公司专利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者中高层管理者等来填写。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650份，回收630份问卷，通过人工筛查剔除问题问卷26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604份，问卷有效率为96%。
3.2问卷设计思路
为确保调查结果能够最大限度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因此在设计问卷时，尽量避免使用难以理解的术语，并提供必要的解释以帮助理解。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表明此调查问卷的实际用途，提示被调查者可以按照自身的经验、理解或实际情况作答；第二部分，收集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了解程度、是否有专利许可经验、是否有专利部门、职务、企业性质、企业规模、是否属于专利密集型企业、专利许可的首选方式、企业所在地等10道测量题项；第三部分，问卷主体部分，由实施意愿和影响因素的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分，量表由1到5依次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一般、较为同意和完全同意。
4实证分析
4.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检验受试者在实际情境中所引起的回答异质性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对回收的样本数据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其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共有11个因子可报告，累计解释方差为 75.002%，且首个因子的提取方差为 27.998%，低于50%的判断标准，因此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4.2信度和效度检验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构建效度，通过 Cronbach's α值检验信度，结果见表1。潜在变量的 Cronbach's α值区间为[0.812, 0.900]，相对优势、复杂性和兼容性等技术因素，组织规模、组织战略规划和组织中高层支持等组织因素以及竞争压力和政府支持两项环境因素的 Cronbach's α 均大于0.7的临界值，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各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R）在区间范围[0.811 9, 0.899 4]内，各因子载荷均大于0.7。这表明量表各题项的信度和效度良好，各维度下的测量指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测量模型达到研究要求，表明量表设计合理。
	[bookmark: _Hlk161651332]表1 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相对优势
	0.703
	0.859
	0.859 0

	
	0.742
	
	

	
	0.765
	
	

	
	0.723
	
	

	复杂性
	0.848
	0.870
	0.870 7

	
	0.826
	
	

	
	0.821
	
	

	兼容性
	0.821
	0.849
	0.849 8

	
	0.796
	
	

	
	0.808
	
	

	组织规模
	0.728
	0.812
	0.811 9

	
	0.745
	
	

	
	0.829
	
	

	组织战略规划
	0.800
	0.851
	0.850 3

	
	0.766
	
	

	
	0.859
	
	

	组织中高层支持
	0.725
	0.870
	0.871 7

	
	0.804
	
	

	
	0.837
	
	

	
	0.805
	
	

	竞争压力
	0.822
	0.842
	0.843 1

	
	0.792
	
	

	
	0.789
	
	

	政府支持
	0.805
	0.843
	0.845 2

	
	0.904
	
	

	感知有用性
	0.866
	0.900
	0.899 4

	
	0.865
	
	

	
	0.866
	
	

	感知易用性
	0.801
	0.817
	0.818 4

	
	0.697
	
	

	
	0.823
	
	

	实施意愿
	0.774
	0.833
	0.834 0

	
	0.731
	
	

	
	0.742
	
	

	
	0.737
	
	


4.3假设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具体的结构方程路径系数见图2。技术因素层面上，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感知易用性，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337、0.171、−0.273。因此，H1、H3、H5得到验证。相对优势、复杂性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路径系数分别为0.154、−0.084，而兼容性对感知有用性影响不显著，因此H2、H6成立，H4未得到检验。组织因素层面，组织规模、组织战略规划、组织中高层支持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136、0.119、0.051，但组织中高层支持对感知有用性路径系数不显著，因此H9未得到检验，而H7、H8得到验证。环境因素层面上，竞争压力、政府支持对感知有用性与实施意愿均有正向影响作用。竞争压力与政府支持对感知有用性路径系数分别为0.128和0.116，对实施意愿路径系数分别为0.191和0.009，且政府支持对实施意愿路径系数不显著。因此，支持H10、H11和H12，拒绝H13。最后，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和实施意愿，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实施意愿，路径系数分别为0.264、0.241和0.235，H14、H15、H16均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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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结构方程路径系数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4中介效应检验
[bookmark: _Toc652122835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137119259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49845970_WPSOffice_Level3]采用5 000个Bootstrap样本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感知易用性对实施意愿具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感知有用性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竞争压力同样对实施意愿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感知有用性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政府支持对实施意愿直接效应并不显著，但其间接效应显著，且感知有用性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政府支持本身并不能直接促使企业实施专利开放许可，而是通过提升企业对制度价值（感知有用性）的认可，间接影响实施意愿；而政府支持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政策激励（如补贴或法规）本身并非企业决策的即时触发因素。相反，政府支持通过增强企业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长期效益认知（例如降低成本、获取社会认可等）发挥作用。这种作用需要通过感知有用性这一中介变量逐步转化为实施意愿。因此，政府支持的影响路径更依赖于企业对制度价值的内在认同，而非外在政策的直接强制。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差
	偏差修正的 95% 置信区间
	百分位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实施意愿
	0.079
	0.026
	0.035
	0.138
	0.031
	0.133

	感知易用性→实施意愿
	0.190
	0.053
	0.096
	0.307
	0.091
	0.301

	竞争压力→感知有用性→实施意愿
	0.040
	0.018
	0.013
	0.085
	0.011
	0.08

	竞争压力→实施意愿
	0.164
	0.057
	0.055
	0.276
	0.059
	0.279

	政府支持→感知有用性→实施意愿
	0.066
	0.027
	0.024
	0.133
	0.021
	0.127

	政府支持→实施意愿
	0.014
	0.062
	−0.105
	0.139
	−0.102
	0.142



5 结论与启示
在技术因素方面，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相对优势在提高企业感知易用性和有用性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采用便捷、高效的程序设计能够显著增加企业对该制度的实施意愿，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此外，兼容性在技术因素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即企业的组织文化、现有资源、战略规划与专利开放许可的匹配度越高，企业实施开放许可制度的难度越低，实施意愿越强。在组织因素中，企业规模和战略规划对专利开放许可意愿有正向影响，而组织中高层支持则对企业感知有用性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企业内部结构和规划对实施意愿产生明显影响，规模较大、拥有清晰战略规划的企业更容易积极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但在组织因素方面，组织中高层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或许反映出实际操作中知识产权专业人员更倾向于基于自身经验和知识背景进行判断，而不受过多中高层意见的制约。在环境因素方面，行业竞争压力和政府支持被证实是影响企业感知有用性的关键因素。竞争压力直接推动企业寻求专利开放许可以增强企业竞争力。而政府支持通过影响感知有用性间接促使企业更积极地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这对于政府在制度推广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尤其是在制定激励机制方面。基于在广东省的调研情况和实证结论，建议从以下3个方面来提升广东省企业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实施意愿。
5.1 打造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技术优势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在技术层面的相对优势能显著提高广东省企业对这一制度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广东省专利管理部门可以在国家专利制度的框架下进一步细化许可声明、合同条款以及许可费用的规定，完善智能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给企业更明确的引导并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首先，规范并简化许可流程。现行法规未对专利开放许可中许可声明的性质明确定义，这给企业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复杂性。建议广东省专利管理部门与重点行业协会合作，针对专利开放许可的特点，制定并推广行业适用的示范合同模板。具体而言，可选择与专利开放许可密切相关、具有较高技术创新需求和许可潜力的重点行业（如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的代表性协会作为合作对象，由专利管理部门与行业协会共同研究，结合各行业的技术特点、市场需求和法律要求，设计包含许可范围、费用标准、权利义务及纠纷解决条款等内容的标准化示范合同模板，并通过行业协会向企业推广，辅以培训和指导，以降低实施难度和法律风险。其次，应对企业计算许可费用给予引导。现行法规未明确规定专利开放许可费用的制定规则，导致企业需自行估值，这不仅增加了谈判成本，还降低了企业参与专利开放许可的积极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广东省专利管理部门成立由知识产权专家和行业专家组成的专利估值咨询机构。由这些机构提供专业的估值指导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科学评估专利价值，从而减轻企业因缺乏专业知识而产生的压力，提升实施效率。最后，建设和优化智能信息服务平台至关重要。目前广东省主要通过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上的专利开放许可试点专区公布参与开放许可的专利信息，该平台仅展示专利名称、有效性、专利权人、联系人等基本信息，功能过于单一简陋，若要实施平台上的专利技术，还需要像传统许可方式一样，与专利权人联系、谈判再签订合同，这无法体现出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便捷高效优势。建议对平台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开发更多功能，如信息流、商业洽谈、备案和合同签订等，以实现“一站式”交易；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将专利数据与广东省内其他信息资源相结合，打破知识产权“信息孤岛”的困境，构建有机的生态系统。
5.2 提升中小企业实施专利开放许可的意愿
研究结果表明，在组织因素中企业的组织规模和组织战略规划对企业实施意愿影响显著。中小企业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较低，一方面是因为其规模较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未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部门。中小企业在广东省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包括众多创新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拥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却因组织规模和组织战略规划不足而难以有效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因此，提升中小企业的实施意愿政府支持上多做工作。首先，可以将提升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意愿的工作融入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计划。通过资金支持、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专利开放许可；同时，为中小企业提供专利评估、法律咨询等方面的资金支持，降低其实施专利开放许可的成本。其次，要帮助中小企业培育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的理念。设立专利开放许可专项资金，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专利战略规划和实施。通过这些资金支持，增强中小企业的专利技术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提升其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意愿。
5.3 营造专利开放许可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为了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至关重要。2022年，笔者对广东省的企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进行了线上调查，结果显示：42.7%的受访者标识从未听说过专利开放许可制度；9.4%的人有所耳闻，但对其内容并不感兴趣；42.7%的受访者对制度有一定了解；只有5.1%【各占比相加不等于100%，请核实】的受访者表示对其有深入的认识。这表明，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尚未得到广东省创新主体的广泛认知，反映了政策宣传和推广方面的不足。因此，提高认知度、促进制度的实际应用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应加强宣传与培训。2024年是中国全面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关键年，可抓住这一契机，通过举办研讨会、培训班和在线课程等方式，增强创新主体对制度的了解和应用能力。其次，推广典型案例。选取广东省内成功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作为示范案例进行宣传。这些案例能够直观展示该制度在提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方面的实际效益，从而激励更多企业参与。最后，提高社会认知。通过媒体宣传和行业协会推广，结合在中小企业集聚区开展专题宣传和培训活动，帮助企业掌握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优势与操作流程，全面提升广东省社会各界对该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营造良好的制度实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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